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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曾就司法機構政務處推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

( "策略計劃 " )項目的工作進行審查。  
 
 
2. 司法機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統領，負責本港的司法工

作，聆訊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訴訟。司法機構政務處由司法機

構政務長統領。司法機構政務長協助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處理司

法機構的整體行政事務。司法機構政務處在法庭執行司法工作

和運作方面提供支援。司法機構廣泛使用資訊科技，以支援其

運作並為公眾人士提供服務。司法機構在 2011 至 2012 年期間
進行資訊系統策略研究，藉此就資訊科技的應用制訂策略計

劃，以支援未來 10 年和之後的運作。  
 
 
3. 司法機構於 2013 年 5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
批出 6 億 8,240 萬元撥款，以推行第一期策略計劃，主要工作包
括分兩個階段於各級法院推行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而當中

第一階段預計於 2016 年 6 月完成，第二階段則預計於 2019 年
12 月完成。適時推行策略計劃有助更無礙地尋求公道、加強工
作流程自動化、提高運作效率，以及改善提供予法庭使用者和

市民的服務。  
 
 
4.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推行項目的進度和遇到的困難  
 

─  截至 2019 年 6 月，第一期策略計劃的全部 4 項工作
均出現延遲 (由 6 個月至 57 個月不等 )，整體目標完成
日期推遲了 33 個月，由 2019 年 12 月延遲至 2022 年
9 月。項目推行期間遇到的主要問題如下︰  

 
(a) 合約制系統分析 /程序編製主任出現嚴重人手短

缺，以及合約員工流失率甚高 (例如 2018-2019 年
度的 24.2%)；  

 
(b) 涉及政府物流服務署與律政司的招標工作規劃不

足，以及對工作進度過分樂觀，導致延遲了 13 個
月方能批出有關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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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為第一階段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的開發而進
行的用戶驗收測試期間，用戶提出大量更改要求

(截至 2017 年 12 月約有 1 400 項 )，導致有關測試
須延遲約兩年；及  

 
(d) 自 2016 年起，香港警務處與運輸署之間就於裁判

法院的傳票法庭設置界面以連接綜合法院案件管

理系統的工作上，仍有問題尚未解決。  
 
 項目管治  
 

─  管治架構的修改未獲策略計劃督導委員會 1 妥為審
批，而且並無紀錄顯示資訊科技委員會曾審批將 3 個
計劃督導小組和各自轄下的計劃保證小組歸併至策

略計劃交付及保證組之下；  
 

─  65 份每月重點報告中有 46 份 (71%)沒有按時提交至策
略計劃督導委員會，當中涵蓋 2018年 2月至 2019年 6月
期間的 17 份每月重點報告，只在 2019 年 8 月一次過
提交；  

 
─  每月重點報告呈報的項目進度過分樂觀，而且沒有呈

報項目情況問題和更改要求，策略計劃督導委員會或

策略計劃交付及保證組 2 可能因而被誤導；及  
 

─  2018 年 10 月提交財委會的年度進度報告並沒有更新
策略計劃的目標完成日期。年度進度報告沒有就完成

日期作出更新，或因司法機構政務處延遲了向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呈報每月進度報告中的
經修訂的完成日期；  

 
─  在擬備提交資科辦的進度報告方面發現有不足之處：

包括遺漏和延遲呈報經修訂 /實際的完成日期、進度

                                                 
1 策略計劃督導委員會是一個專責行政委員會，負責監督策略計劃的具體

推行工作，並確保策略計劃配合司法機構的長遠策略。策略計劃督導

委員會由司法機構政務長領導，並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及 4 名其他成員
組成。  

2 策略計劃交付及保證組負責督導和監督策略計劃下主要交付工作的進

度與質素保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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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沒有記錄有關修訂已獲批准、沒有載述有關項目

延誤的分析，以及呈報的完成日期不準確。  
 
 其他相關事宜  
 

─  司法機構網站上發放有關法庭聆訊日程的資料的方
式 (例如網上查詢聆訊日期服務 )，不及其他司法管轄
區的類似網站般方便使用；  

 
─  司法機構網站上的法律參考資料系統所提供的搜尋

功能有限，有限的功能涉及可同時使用的搜尋條件、

判案書日期搜尋範圍及判案書排序選項等方面；  
 

─  根據司法機構政務處在 2016 年進行的一項檢討，約
47%的影音提證系統已安裝逾 10 年，而有關的裝置已
過時 /殘舊。該等已過時 /殘舊的影音提證系統無法支

援由法庭使用者帶來的筆記簿型電腦或便攜式器材

所輸入的信號，而其顯示解像度也遠遜於現時的影音

技術；及  
 

─  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在 2011 至 2018 年間使用可攜式
文件格式電子文件冊的比率非常低。當局應在各級法

院鼓勵更廣泛使用電子文件冊，以期長遠而言可改善

運作效率和達致環保的效果。  
 
 
5.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推行項目的

進度、項目管治及其他相關事宜作出書面回應。司法機構政務長

的回覆載於附錄 38。  
 
 
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